
一、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使警察機關明確證物處理原則，並落實

刑案證物之處理、保管、運送及點交等事項，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證物處理基本原則如下：

（一）進行證物標示、封緘或採證時，應注意證物之性質，並依刑事鑑識

　　　手冊等有關規範為適度之保護措施，以防止證物喪失或毀壞。

（二）證物以隨同人犯移送檢察署為原則；未能隨案移送者，應依本注意

　　　事項之程序及期限，置放證物室暫時保管，並儘速移送檢察署或法

　　　院贓物庫。

（三）除因偵辦刑案、送請鑑定或移送檢察署等目的外，禁止由個人保管

　　　證物。因交通或特殊因素，須由個人保管逾十二小時者，應事先經

　　　主管核准。

三、執行搜索或扣押前，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瞭解欲執行搜索或扣押之證據標的，備妥搜索扣押筆錄、相關文件

　　　表格、蒐證器材及其他必要之文書、耗材或設備。

（二）由帶班人員實施勤教及分工，並指定專人保管證物。分組執行搜索

　　　時，應由主承辦人或律定之專責人員負責點交各執行組所扣押之證

　　　物。

四、為防止證物喪失或毀損，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執行搜索或扣押時，應戴手套等必要防護裝備，避免將自身跡證遺

　　　留於扣押物品上。

（二）勘察現場及採集各類微物跡證時，應確實依刑事鑑識手冊、指紋鑑

　　　識手冊及爆裂物案件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扣押物有初步採集微物跡證及鑑識之必要時，應優先處理，並依規

　　　定辦理送鑑作業。

（四）數位證物之搜索及扣押，應依刑案現場數位證物蒐證手冊相關規定

　　　辦理。

現場判斷證物為無法保管之危險物品者，得於報請檢察官或法官許可，並

予照相或錄影後，毀棄之；為不便搬運或保管者，得於報請檢察官或法官

許可後，命人看守或交所有人或其他適當人保管，並填具保管單移送檢察

官或法官。

五、證物保全及攜回，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以搜索、扣押程序執行者，應依刑事訴訟法及警察機關執行搜索扣

　　　押應行注意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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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留存者，應於扣押筆錄確實勾選執行

　　　之依據。

六、為確保證物之同一性，執行搜索或扣押，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扣押物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由扣押執行人簽證，並由在場人或受

　　　搜索或扣押人會同簽證或加蓋印章或指紋。除有急迫或難以即時錄

　　　影或照相之情形外，應注意記錄發現證物之現場狀況及在場人之簽

　　　認狀況。

（二）將搜索或扣押之過程、執行方法、在場之人及所扣押之物記明於筆

　　　錄。扣押物品收據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或無應扣押之物證明書，應

　　　當場製作二份，其中一份經扣押物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或受搜

　　　索人清點確認無誤後付與之。

（三）扣押物應加以編號，於扣押物品目錄表記載細目；金飾、珠寶或現

　　　場初估價值較高之物品，並應記明特徵（如號碼、品牌或重量等）

　　　。

（四）證物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留存者，比照前三款規定辦理。

七、證物交接，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勤務執行人員為分駐(派出)所或其他勤務機構員警者，於案件陳報

　　　分局或大隊辦理移送或續行偵辦時，應將證物隨搜索扣押筆錄或其

　　　他紀錄文件等卷資，送分局偵查隊、刑警隊或刑警大隊接案人員點

　　　交；未能及時交接者，應先保管於證物室。

（二）案件執行多處搜索或扣押者，執行人員應將證物隨搜索扣押筆錄等

　　　卷資，送案件主承辦人或律定之專責人員點交。

（三）勘察採證案件，鑑識人員配合案件承辦人執行扣押或採證鑑驗後，

      應將證物併案件相關卷資，送案件承辦人點交。僅由鑑識人員單獨

      執行扣押或採證鑑驗者，除證物及案件相關卷資外，應一併製作搜

      索扣押筆錄交付案件承辦人；證物留於鑑識單位保管者，其搜索扣

      押筆錄或其他紀錄文件等卷資仍應先送交案件承辦人。

（四）員警職務異動時，未結案件之證物應確實清點，併同完整書面卷證

　　　交接，載明於工作紀錄簿。

依前項辦理證物交接，發現證物種類或數量不符時，應即報告現場帶班人

員或單位主管複查，確認有誤者，應於二小時內循業務、督察及主官系統

陳報，並由督察人員接續查辦，釐清責任及證物流向。

八、證物送鑑作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鑑定機關為警察機關者，應依本署「警察機關辦理電子化鑑識作業

　　　規定」辦理。

（二）鑑定機關為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等非警察機關者，

　　　應於送鑑時，請鑑定機關預估鑑驗所需時間，逾期七日以上未收受

　　　領回通知者，應主動洽詢，並陳報機關主官知悉；必要時發函催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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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機關收受鑑定機關鑑定完畢通知，應於文到翌日起十個工作日內

　　　領回送鑑證物；領回之證物未立即移送檢察署者，應即依規定程序

　　　保管於證物室。

九、全案證物以併犯罪嫌疑人及刑案卷資移送檢察署贓物庫為原則；未能隨案

移送者，應於下列各款時限內辦理入庫：

（一）一般物品於移送翌日起二十個工作日內辦理入庫；須送檢察署大型

　　　贓物庫者，應於十五個工作日內與檢察署聯繫，約定入庫日期。

（二）證物仍在鑑定者，於領回證物翌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辦理入庫。

（三）現金及有價證券於移送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辦理入庫。但有特殊標

　　　記且須以原物保存作為證據之必要者，比照第一款規定辦理。

十、證物或查扣犯罪利得為虛擬資產者，依下列方式辦理移轉檢察機關：

（一）案件移送前，將扣案虛擬資產移轉至檢察機關錢包，並至公開帳本

      瀏覽器確認成功移轉。

（二）案件移送時，將移送書文號、查扣虛擬資產幣種、數額及交易序號 

      (TxID)等資訊輸入法務部對應平臺，由檢察機關贓物庫確認虛擬資

      產移轉完成。

（三）未辦理移送案件者，查扣虛擬資產有必要移轉至檢察機關時，得經

      報請指揮檢察官或檢察機關同意後，依前二款辦理移轉。

查扣及移轉虛擬資產所需燃料費，以外加方式由機關業務費或刑事辦案工

作費支應，以維持原查扣數額。

十一、未移送檢察署之證物，除刑事訴訟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警察機

關刑案證物室管理作業規定，置放於證物室或駐地內之適當處所，並落實

管理及督考作業。無法置放於證物室之大型證物，另應張貼案由及保管人

等辨識資料。

暫保管於警察機關之證物，屬扣押物或留存物者，如因數量過多、體積過

大，或發現有喪失、毀損、減低價值之虞或保管需費過鉅者，不待案件移

送，應即洽請或函報檢察署，並依檢察官命令處理。

十二、證物移送檢察署保管前，應拍照存證，並將贓物庫之收執證明併刑案卷宗

歸檔備查；依承案檢察官命令處理者，應將洽請或函報處分之書面資料及

檢察官之處分命令或回復資料，併刑事案件卷宗歸檔備查。

證物移送因文書資料缺漏遭檢察署贓物庫拒收者，應於拒收翌日起十五日

內補正移送；因證物數量過多、體積過大、性質危險或特殊等各式理由遭

拒收者，應具函再報案件繫屬之檢察署，請其依法收管或由承案檢察官依

法為適當處分，以明證物保管責任。函報檢察署函文及其回復情形，應併

刑案卷宗歸檔備查。

十三、扣押物應依法處理，不得任意銷毀或發還。處置或發還未能移送檢察署之

證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扣押物無留存之必要或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請求發還時，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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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並應填具發還領據命其簽收後，

　　　附卷移送及備查。

（二）扣押物之應受發還人所在不明、經通知發還仍拒不領回或因其他事

　　　故不能發還者，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五條規定，報請檢察官

　　　辦理公告等事宜。

無法偵知特定犯罪嫌疑人之案件，其證物係以扣押或留存方式攜回，且存

放於證物室逾三個月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為防止證物喪失或毀損，得不待案件移送，應即洽請或函報檢察署

      ，並依檢察官命令處理。

（二）扣押物或留存物為違禁物者，應函報檢察官為必要處置。

十四、證物取得至移送檢察機關贓證物庫或其他依法處置（如前點之處置程序等

）時保管流程應以電子化系統管理。

案件承辦人應於電子化系統開並輸入刑事案件管理平臺案號；尚未於刑事

案件管理平臺開案者，應先開立案號後輸入。

十五、證物之運送及清點，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證物應指派專人運送，落實管制程序，避免證物疏失遺漏或再度遭

　　　不法使用，而致生危害治安或影響警譽情事。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證物之運送任務應由二名以上員警共同執行，

　　　相互監督、防杜弊端：

　  1.貨幣或有價證券金額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2.個別或全案扣押之貴重物品或其他具經濟價值之物，折算市價達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3.非法槍枝三枝或子彈二百顆以上。

　　4.栽種毒品(罌粟或大麻等) 一百株以上。

　　5.第一級毒品毛重一公斤以上。

　　6.第二級毒品毛重五公斤以上。

　　7.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毛重十公斤以上。

　　8.新興毒品咖啡包一千包以上。

（三）前款應由二名以上員警運送之證物，應陳報分局長、大隊長或相同

　　　層級(含以上)之主官(管)知悉，並得視需要指派政風業務人員盤點

　　　證物及隨同監督運送。

（四）各機關得視人力調配及運送路程等需求，由偵查、鑑識單位或其他

　　　適當人員共同執行運送，並可同時運送多案證物。

（五）證物清點與交接，應落實設簿登記及取回收執證明；收執證明併刑

　　　事案件卷宗歸檔備查。必要時，點交過程應全程錄音及錄影。

十六、主辦案件單位正、副主管應督促所屬偵辦案件勤務結束後二十四小時內將

證物存放證物室，如證物送驗或體積過大無法存入證物室保管者，應暸解

流向或確認存放地點安全性。屬前點第二款各目規定之證物，應核對證物

清單品項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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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警察機關所屬刑事、鑑識或其他有關單位主官(管)透過刑事案件管理平

臺或刑案證物管理數位化系統督考案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各專業警察機關每半年應抽查所屬

      三分之一分局（大隊）各二件（未達基數者均抽查）執行搜索扣押

      案件，追查證物自扣押、存入證物室（送驗）至移送贓物庫之完整

      記錄，並將抽查結果陳報本署備查。

（二）本署刑事警察局（偵查科、刑事鑑識中心）得機動督導各級警察機

      關證物保管狀況及實施抽查。

前項督導發現缺失須補正者，命其迅速補正。查有證物保管違失者，應陳

報機關主官知悉，並視個案情節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或其他有關規定議處

；涉風紀問題者，由督察、政風單位調查，並依法處理。

十七、本署及各級警察機關業務單位辦理證物管理業務，未發生疏失者，每半年

業務承辦人員得視具體出力事蹟，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於嘉獎範圍內核實

辦理敘獎；第一層主管依業務承辦人員於次一等範圍內敘獎。

前點督導人員發現證物保管違失或涉風紀案件移送調查或檢察機關偵辦者

，每查處一案屬實者，嘉獎一次；每人每半年以記功一次為限。

前二項具體出力事蹟應為刑案證物室管理外之事項，避免與警察機關刑案

證物室管理作業規定重複敘獎。

違反本注意事項者，應查究其行政疏失責任，於有行政違失者，依警察人

員獎懲標準規定議處。

十八、第十四點電子化系統，啟用時間本署另函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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